
 

证券代码：300207         证券简称：欣旺达            公告编号：<欣>2012-020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在博罗县进行锂电池项目投资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进展情况概述： 

1、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12年2月10日披露

《关于拟在博罗县进行锂电池项目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2-007）。

2012年5月18日公司已与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政府签订相应《项目投资协议书》，欣

旺达购买园洲镇新世纪工业园地段用地面积约为375335平方米的土地，并拟使用

20,000万元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建设欣旺达博罗县生产基地。 

2、此《项目投资协议》及相关议案尚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3、投资双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政府）与乙方（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充

分协商，就投资建设欣旺达博罗县生产基地达成《项目投资协议书》，主要内容

如下： 

1、乙方将在博罗县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人民

币 2 亿元。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一个月内启动在博罗县注册设立项目公

司。由乙方与项目公司及项目公司控股公司、参股公司、关联企业（关联企业须

报甲方审核认可）共同负责本协议约定项目的建设、运营，并在甲方所在地缴纳

有关税费。 

2、本项目拟建立集锂能源领域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于一体的大

型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基地，产品涵盖手机数码类锂电池模组、笔记本电脑类锂电

池模组、电动工具及电动自行车等轻型动力类锂电池模组、大型电动汽车动力类

锂电池模组、光伏储能类锂离子电池模组和精密结构件、高端触摸屏以及相关上



 

下游产业产品。同时组建国家级行业领先的实验室、行业领先标准的研发中心、

博士后工作站以及与国内众多知名学府合作的产、学、研于一体的基地。  

3、本项目用地位于园洲镇新世纪工业园（土名）地段，总规划用地面积约

为 375335 平方米。本项目包括工业区、商住配套区等两个基本功能分区，并分

期分批供地。其中：工业区总用地面积约 500 亩，容积率≥1.2；商住配套区总

用地面积约 63 亩，容积率≤4.5；  

4、本项目用地由甲方负责向上级申请调整土地用地规划。双方同意：甲方

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本项目预征地工作。甲方按照乙方提供的总体规划

方案分期交付项目用地、办理项目用地出让手续。若乙方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

两年半内按规划及国家投资强度的规定完成上述 563 亩土地的建设，根据乙方发

展需要，甲方参照本协议（包括协议的补充协议、附件等）约定条件继续为乙方

提供工业用地 500 亩；商住用地 105 亩。 

5、甲方同意将获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优先用于本项目，于2013年6月30

日前分期取得本项目所需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甲乙双方确认启动另外605亩土

地开发之日起，甲方应在一年内分期取得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在每期建设用地

指标获批准后，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将按照国家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政策进行公

开“招、拍、挂”。 

6、乙方保证本项目在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开工手续实

施开工，并持续投资，在开工之日起二十个月内投产，特大项目在开工之日起二

十四个月内投产，累积投资强度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投资强度要求。 

7、甲方保证向乙方出让的项目用地属于国有建设用地，并且已获得国家主

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省政府、市政府）的批准或授权，对该土地拥有使用权，

可以合法有效地出让该项目用地。 

 

三、不确定风险 

1、此《项目投资协议》及相关议案尚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欣旺达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项目能否实现还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8 日   


